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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省 能 源 局
鲁能源办〔2023〕1 号

山东省能源局
关于印发 2023 年全省能源工作指导意见

的通知

各市发展改革委（能源局），有关能源企业：

为统筹做好 2023 年全省能源工作，加快推动能源绿色低碳

高质量发展，省能源局研究制定了《2023 年全省能源工作指导

意见》。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山东省能源局

2023 年 2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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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全省能源工作指导意见

2023 年，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，是

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起步之年，也是全面实施“十

四五”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，统筹做好全年能源工作意义重

大。

总体思路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和碳

达峰碳中和战略，锚定“走在前列、全面开创”“三个走在前”

总遵循、总定位、总航标，以服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

设为总牵引，以能源保障网和能源转型发展“九大工程”为抓手，

坚持党建统领，坚持系统观念，坚持先立后破，紧扣绿色低碳这

一主题，守牢能源安全这一底线，增强改革创新这一引擎，立足

能源惠民这一根本，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，全面提升能源供应

保障水平，努力实现能源高质量发展，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

强省建设提供坚强能源保障。

主要指标：到 2023 年底，电力总装机达到 2 亿千瓦左右，

其中，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 8000 万千瓦以上，

占比达到 40%以上。煤炭产量稳定在 8600 万吨左右，天然气

供应量达到 230 亿立方米左右，能源重大项目投资 1100 亿元

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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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优结构，加快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

以“五大清洁能源基地”为主战场，以煤电转型升级为重点，

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步伐，积极服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

设。全年新投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机 1000 万千瓦以上，在

建大型高效煤电机组规模 1000 万千瓦以上。

（一）加快海上风电基地建设。推进省管海域海上风电项目

能核尽核、能开尽开、能并尽并，开工山能集团渤中 G、国家能

源半岛南 U2 等项目，建成国家能源渤中 B2、国家电投半岛南 U1

一期等项目，全年开工规模 200 万千瓦。扎实开展国管海域场址

前期工作，适时启动试点项目建设，推动海上风电向深远海发展。

（二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胶东半岛核电基地建设。在确保绝

对安全的前提下，加快海阳、荣成、招远等核电厂址开发，建成

荣成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，开工海阳核电二期 4 号机组，推进国

和一号示范工程、海阳核电二期 3 号机组建设，深化石岛湾扩建

一期、招远核电一期等项目前期工作，推动自主先进核电堆型规

模化发展。建成海阳核电 900 兆瓦远距离跨区域供热工程。到

2023 年底，在运在建核电装机达到 820 万千瓦。

（三）深入推进鲁北盐碱滩涂地风光储输一体化基地发展。

围绕打造国家黄河下游绿色能源廊道，统筹推进基地规模化、集

约化开发，全面建成华润东营财金、海化潍坊滨海等纳入首批国

家大型风光基地项目，开工华能滨州沾化、辉阳东营利津等新增

国家大型风光基地项目。到 2023 年底，基地在运在建新能源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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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达到 700 万千瓦。

（四）全面启动鲁西南采煤沉陷区“光伏+”基地建设。因

地制宜创新采煤塌陷地产业治理新模式，加快打造生态修复、产

业融合的“光伏+”基地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，开工济宁时

代永福、菏泽中鲁等项目，建成华电肥城、华能嘉祥等项目。到

2023 年底，基地在运在建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300 万千瓦以上。

（五）探索海上光伏基地开发。推进海上光伏基础性、前瞻

性关键技术创新，在全国率先探索海上光伏规模化开发，开工中

广核烟台招远 HG30、山东发展投威海文登 HG32 等首批桩基固定

式项目，规模 150 万千瓦。深入推进国电投半岛南 3 号等漂浮式

项目研究论证，创建海上光伏实证基地。积极探索“海上光伏+”

综合利用，推动海上光伏、海上风电、海洋牧场等融合发展。

（六）统筹推进其他新能源发展。坚持储能优先，加快华能

高青、华电福山等光伏市场化并网项目建设。以工商业和户用屋

顶为重点，积极推动分布式光伏开发。市场化推进生物质能开发

利用，开工诸城辛兴镇、临邑临盘街道等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。

全年新增市场化并网和分布式光伏发电、生物质发电装机 500 万

千瓦以上。

（七）着力提升绿色电力消纳能力。实施新型储能“百万千

瓦”行动计划，推动泰安压缩空气储能等项目建设，建成三峡庆

云二期、华润财金东营等示范项目。梯次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开发，

加快潍坊、泰安二期等项目建设，开工枣庄庄里项目，深化莱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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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厂、五莲街头等前期工作，积极推动新选站点滚动纳规。到

2023 年底，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 200 万千瓦以上，在运在建

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达到 800 万千瓦。

（八）系统推进煤电行业转型升级。加快大型高效清洁煤电

机组规划建设，开工华能德州、济南能源等 6 个大型超超临界煤

电项目，推进国能博兴、华电龙口等机组建设。有序推动小煤电

机组关停退出，实施“三替代、两提升、两保障”工程，关停规

模 200 万千瓦。统筹推进煤电机组“三改联动”，完成华电邹县

＃5、大唐黄岛＃5、华能日照＃3 等机组节能降碳改造、供热改

造、灵活性改造，规模各 200 万千瓦以上。

二、保供应，全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能需求

以保障煤炭、油气、电力可靠稳定供应为基础，夯实省内生

产，拓展省外资源，锻强供应链条，织密保障网络，切实满足经

济社会发展需求和民生需要。

（九）保障电力安全供应。加快大型支撑性、调节性电源建

设，建成华汪热力等 6 台、260 万千瓦煤电机组，文登 180 万千

瓦抽水蓄能电站，推动华电青岛、华能泰安等重型燃机和枣庄丰

源等分布式燃机项目建设。强化煤电机组运行管理，坚持“四方

联审”工作机制，确保非计划停运率和出力受阻率分别不超过

2%、4.5%。拓展省外来电规模，开工陇东至山东特高压直流输电

工程，建成国电双维电厂、中广核兴安盟等既有通道配套电源，

装机规模 300 万千瓦以上；对接落实国家跨省区优先送电计划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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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间送受电协议，多频次参与省间电力交易，全年接纳省外电

量 1250 亿千瓦时左右。加强电力负荷管理，优化调整迎峰度夏、

度冬负荷管理方案，市场化需求响应能力达到 600 万千瓦以上。

（十）保障煤炭稳定供应。严格煤炭生产能力管理，组织开

展采掘接续提升年活动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优化矿井开拓布

局，积极释放先进产能，全年煤炭产量稳定在 8600 万吨左右。

持续提升煤炭储备能力，加快山东能源唐口、枣矿物流园二期等

煤炭储备项目建设，政府可调度煤炭储备能力达到 1800 万吨以

上；强化煤炭实物储备，确保完成迎峰度夏、度冬煤炭实物储备

任务。扎实推进万福矿井（180 万吨/年）三期建设，推动永胜

煤矿（45 万吨/年）恢复建设。加快推进中厚、薄煤层煤矿智能

化建设，建成东滩等 6 处国家级智能化示范煤矿，智能化建设煤

矿达到 80 处以上。

（十一）保障油气可靠供应。围绕打造千万吨级沿海 LNG 接

卸基地，推进烟台西港区等项目建设，实现龙口南山一期部分投

产，新增年接卸能力 500 万吨。完善油气输送网络，加快天然气

环网东、北干线建设，建成烟台港原油管道复线等项目，新增油

气管网里程 800 公里。强化天然气储备能力建设，开工龙口南山

LNG 接收站储气工程，建成菏泽白庙浅层地下储气库，政府储气

能力保持在 2.1 亿立方米以上。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，深

化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建设，建成渤中 19-6 气田陆上

处理终端，全年原油、天然气产量稳定在 2100 万吨、5 亿立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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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左右。

三、抓安全，守紧守牢能源行业安全生产底线

严格落实“三管三必须”要求，以煤矿生产、油气管道保护、

电力运行、能源新业态等为重点，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，守牢

安全生产底线。

（十二）狠抓煤矿安全生产。深入开展“安全监管效能提升

年”活动，统筹安全生产诊断和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，深化冲

击地压、水害、顶板等重大灾害风险和重大隐患专项治理，扎实

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企业整治攻坚。紧盯 30 万吨/年和高风险等

重点煤矿，扣紧压实驻矿监管责任，持续开展“四不两直”、突

击夜查、异地执法检查，坚持“逢检查必执法、逢执法必从严”，

严厉查处“五假五超三瞒三不”等违法违规行为。综合运用行政

处罚、通报曝光、联合惩戒、追责问责、行刑衔接等处罚处置措

施，坚决做到查处一案、教育一片、警示一方。推进安全监管信

息化智能化建设，提升紧急情况下应急处置能力。

（十三）加强油气管道保护。建立油气管道保护分级管理制

度，压实行业管理、属地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。加强油气管道高

后果区、穿跨越处、老旧管道等隐患排查治理力度，组织开展占

压专项排查清理和铁路沿线油气管道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。加

大管道保护“一法一条例”宣传贯彻落实，严格执行备案、审批、

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提升管道保护规范化、法制化水平。

（十四）强化电力安全运行管理。制定迎峰度夏、度冬和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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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时期保电预案，组织开展大面积停电事件政企联合、电网反事

故、负荷管理等应急演练，提高电网应急处置能力。持续开展电

力设施和电能保护，深化重要输电通道联合防控工作机制，做好

关键设备巡检维护。开展重要电力用户供用电安全隐患排查，完

善多方协同管理机制，持续提升重要用户供用电安全水平。

（十五）抓好能源新业态新模式安全管理。聚焦新型储能、

海上风电等新业态新模式，进一步深化行业安全管理，强化安全

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。加强部门联动，开展联合督导检查，

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安全风险防控专题培训、

宣传教育，全面提升相关人员安全意识和风险应对能力。

四、谋创新，不断塑造能源发展新动能新优势

以改革创新为动力，推动能源发展政策和模式创新，深化能

源领域体制机制改革，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引领，激发能源行业发

展活力。

（十六）强化能源政策创新。继续实施储能优先政策，研究

编制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交易、调度、结算细则，探索建立新

型储能容量交易机制，推动项目应建尽建、能用尽用，继续保持

全国领先。编制小煤电机组关停财政补贴实施细则，鼓励 30 万

千瓦以下煤电机组提前关停退出。鼓励煤电与新能源联营发展，

对符合条件的新增煤电项目和主动实施“三改联动”的存量煤电

机组，给予对应新能源项目一定的保障性并网支持。

（十七）推动发展模式创新。创新打造风光氢储一体化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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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式，依托鲁北、胶东半岛清洁能源基地和港口、高速沿线等分

布式风光资源，探索推动烟台海阳氢醇一体化、青岛港氢动力港

口等试点项目。创新推进新能源开发与装备产业协同发展模式，

重点打造“国和”先进三代核能基地、国家电投黄河流域氢能产

业基地，聚力构筑烟台蓬莱、东营经开区、威海乳山等海上风电

装备制造聚集区，风机主机年产能达到 500 台套。

（十八）加快能源科技创新。全力推进先进核能技术和新型

储能技术等创新平台建设，推进产教融合、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

集聚。强化能源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攻关，争取新增 3-5 个国家级

能源领域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项目。聚焦新型电力系统、新

型储能、氢能等重点领域，推动 50 项左右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

装备示范应用。加强与国内高端智库交流合作，适时举办构建新

型能源体系高端论坛。

（十九）深化能源管理创新。组织开展“十四五”能源领域

相关规划中期评估，科学组织规划调整，强化规划引领作用。印

发《山东省能源领域碳达峰工作方案》，推动能源领域减排降碳。

制定《山东省能源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》，推动国

发〔2022〕18 号文件在能源领域落实落地。

五、惠民生，着力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

以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用能条件为导向，持续推进农村地区用

能变革，积极服务群众绿色出行，优化能源营商环境，加大能源

惠民惠企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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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）加快推动农村用能变革。纵深推进整县分布式光伏

规模化开发，积极推广德州齐河、临沂沂水等县成熟的实施路径

和开发模式，全年开工 400 万千瓦，建成 200 万千瓦，累计并网

规模 1700 万千瓦以上，继续保持全国领先。深入实施“百乡千

村”绿色能源发展示范，提升创建层次和水平，着力打造任城区

喻屯镇等 65 个标杆乡镇和肥城市东大封村等 443 个标杆村，促

进农村地区清洁能源综合开发、多元利用。

（二十一）积极服务群众绿色出行。开展充电服务创新提升

年活动，完善充电服务评价体系，打造全省统一的充电信息服务

平台。分类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，在中心城区、高速公路沿线

等领域加快公共充电桩建设，在居民区探索充电桩“统建统营”

模式，在港口、城市转运等场景探索车电分离运行模式。坚持车

站联动、适度超前，持续优化加氢站规划布局，重点推动油气电

氢综合能源站建设。到 2023 年底，全省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达

到 25 万台以上，加氢站数量达到 35 座。

（二十二）着力增进矿区民生福祉。把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

作为贯彻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，因地制宜开展生态

修复、产业融合等综合治理模式，重点推进济宁高新区十里营、

枣庄滕州北徐楼等治理项目建设，确保已稳沉采煤塌陷地治理率

保持 100%。抓好《山东省压煤村庄搬迁管理办法》贯彻落实和

宣传解读，督促指导各市结合实际，加快制定出台本地区压煤村

庄搬迁审批管理、补偿安置办法等配套政策，做好新旧制度衔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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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推动压煤村庄搬迁工作稳妥有序开展，更好地维护广大群众

的合法权益。

（二十三）持续优化能源营商环境。认真履行法治政府建设

责任，依法正确履行部门职能。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加大

简政放权力度，动态调整全省能源系统权责清单。持续提升“简

化获得电力”服务水平，拓展小微企业“零投资”服务范畴，推

进“不动产+供电”线上联动过户，研究制定全省优化用电营商

环境评价考核指标体系。

六、强党建，凝聚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合力

以党建工作为统领，不断强化党的政治建设、机关作风建设、

工作效能提升和党风廉政建设，为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

的政治保障。

（二十四）强化党的政治建设。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化落实“第

一议题”制度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坚决做到

“两个维护”，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、政治领悟力、政治执行力。

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，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。

（二十五）强化机关作风建设。坚持纠“四风”与树新风并

举，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“三个务必”，大力倡树“严真细实

快”工作作风，把敏感性、主动性、深入性、时效性贯穿始终，

深入开展“机关接地气、干部走基层”活动，推动作风建设常态

化长效化。到 2023 年底，全局过硬党支部和先进党支部力争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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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100%。

（二十六）强化工作效能提升。深化党建与业务融合，完善

党建督导体系，提升党建工作效果。建立健全能源重大项目推进

工作机制，强化跟踪服务、调度指导，充分发挥能源在扩大投资、

提振经济中的积极作用。进一步细化岗位责任，优化工作流程，

强化督办督查，严格绩效考评，着力提升机关工作效能。

（二十七）强化党风廉政建设。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

腐败斗争，发扬自我革命精神，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。坚

持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一体推进，贯通运用监督执纪“四种

形态”，对党员干部加强全方位教育管理监督，落实制度刚性约

束和廉政风险动态防控措施。持续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

施细则精神，守住廉洁自律底线和党纪党规红线。

政府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山东省能源局办公室 2023 年 2月 7日印发


